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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环境与建筑学院 2014-2015 学年优秀就业指导师的通知 

    我院 2015 届学生就业工作在学校和学院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圆满

顺利完成指标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落实国务院、上海市和学校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文件精神，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性，促进毕业生满意就业，特评选我院 2014-2015

学年优秀就业指导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学院全体教师 

二、评选条件 

    1、积极参与推进学院的就业工作，为毕业生就业工作出谋献策，卓有成效； 

    2、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就业形势，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就业指导和教学工作； 

    3、积极联络用人单位，为学生提供求职机会和就业实习岗位，成绩突出，具有典型性。 

三、评选人数 

优秀就业指导师评选名额原则上不超过毕业班班级数。 

四、评选办法和表彰 

    1、个人自荐或各系推荐候选人。并填写《环境与建筑学院 2014-2015 年度优秀就业指导师

申请推荐表》，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报送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308，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邮

箱：eqhy@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环境与建筑学院 2014-2015 年度优秀就业指导师推荐表”

字样。 

    2、公示。学院对各推荐候选人进行审核，确定拟表彰的先进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

的，将正式发文公布。 

    3、表彰。学院对评选出的 2014-2015 年度优秀就业指导师将在学院年终总结大会上进行表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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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建筑学院 2014-2015 学年优秀就业指导师申请推荐表 

姓名  所在系名称  

申请人推荐毕业生工作情况 

序号 
被推荐毕 

业生姓名 
被推荐单位名称 

最后推荐情况 

已签协议书 已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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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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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人推荐毕业生工作情况”和“就业工作事迹”两栏内容，若给定空间不足，请另附页

（A4 大小）。 


